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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進行動清單

二 零零 一 年五 月十 日 來信 收悉 。 規劃 地政 局 局長 已將 該 有關 二 十

一 世 紀 可 持 續 發 展 研 究 的 事 項 ， 轉 交 本 署 跟 進 ， 並 請 本 署 直 接 向 你 作

出回覆。

在 二 零零 一 年二 月 九日 舉 行的 規 劃地 政 及工 程 事務 委 員會 與 環 境

事 務 委 員 會 聯 席 會 議 上 ， 政 府 當 局 答 允 研 究 是 否 有 需 要 在 其 提 交 立 法

會的建議書中，加 入一段陳述，內容為有關 建議對持續發展的影響。

正如 當局 在二 零零 一年 二月 九日提 交聯 席會 議有 關二 十 一 世 紀 可

持 續 發 展 的 文 件 中 所 解 釋 ， 各 局 和 部 門 在 提 交 政 務 司 司 長 委 員 會 或 行

政會議 (視乎情況 而定 )的計劃書中，均須加入一項陳述，說明有關持續

發 展 的 評 估 結 果 。 各 局 和 部 門 必 須 就 策 略 性 措 施 或 重 大 計 劃 遵 守 這 項

規定。一般來說，這些計劃是指可能會對全港經濟、社會及 /或 環 境狀

況 帶 來 重 要 或 深 遠 影 響 的 措 施 或 計 劃 。 在 大 多 數 情 況 下 ， 當 局 把 重 大

建 議 提 交 政 務 司 司 長 委 員 會 後 ， 便 會 向 行 政 會 議 提 交 計 劃 書 ， 而 有 關

計 劃 書 須 受 保 密 規 則 所 限 制 。 然 而 ， 按 照 常 規 ， 當 局 須 擬 備 參 考 資 料

摘 要 發 給 立 法 會 議 員 ， 使 議 員 得 知 行 政 會 議 計 劃 書 的 詳 情 。 因 此 ， 議

員 將 可 得 悉 行 政 會 議 計 劃 書 內 ， 與 每 項 重 大 措 施 或 計 劃 有 關 的 持 續 發

展的陳述。

由 於 各局 和 部門 須 首先 確 實知 道 其所 作 建議 已 獲得 政 策批 准 ， 方

可 手 進 行 有 關 工 作 ， 故 上 述 常 規 做 法 已 涵 蓋 大 部 分 政 府 當 局 所 建 議

的 策 略 性 措 施 或 計 劃 。 如 屬 其 他 向 政 務 司 司 長 委 員 會 提 交 計 劃 書 後 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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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 接 徵 詢 立 法 會 意 見 的 個 案 ， 我 們 將 提 醒 各 局 和 部 門 ， 如 情 況 適 用 便

須在其文件中加入 有關持續發展評審的陳述。

我 們 亦須 在 此指 出 ，進 行 持續 發 展影 響 評估 是 有其 價 值的 ， 但 只

有 有 關 策 略 性 措 施 或 重 大 計 劃 對 持 續 發 展 的 三 個 核 心 因 素，即 社 會 、

經 濟 和 環 境 方 面 對 全 港 範 圍 有 影 響 ， 或 將 持 續 產 生 影 響 ， 才 有 進 行 該

項 評 估 的 必 要 。 例 如 ， 進 行 可 持 續 發 展 評 審 並 不 意 味 一 些 只 有 局 部

或 短 期 影 響 的 小 型 工 程 或 地 區 建 議 ， 亦 須 就 其 影 響 提 交 報 告 或 擬 備 參

考資料。

我 們 將於 七 月向 事 務委 員 會報 告 有關 問 題的 最 新進 展 。同 時 ， 我

們亦會藉該次機會 向議員闡述我們對持續發展評審制度的建議詳情。

行政署長

(傅霞敏     代行 )

副本送：規劃地政 局局長 (經辦人：鄭鍾偉先生 )

二零零一年五月二 十八日


